	国家环保总局对机动车的管理方式将有新变化 

	


　　国家环保总局正在委托清华大学起草“机动车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这是记者日前在国家环保总局污染控制司了解到的。据悉，机械工业部曾制订过机动车污染控制的“九五”规划，但环保部门单独制订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划还属首次。
　　“十五”的得与失                        
　　“十五”期间，在机动车污染控制方面，国家环保总局做了两件大事：一是2001年全国禁止生产、销售化油器车；二是2001年底到现在，国Ⅱ(相当于欧洲Ⅱ号标准)标准顺利实施。国家环保总局有关人士悉数着“十五”期间的成绩说：“这和“十五”期间制订的机动车污染防治技术政策的时间表吻合。”
　　中国机动车的保有量在快速增长，随之而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不容忽视。大气污染源来自机动车排放、固定污染源和流动污染源。随着工业企业搬迁，固定污染源的污染分担率会下降，机动车排放的污染分担率会上升。
　　为此，国家环保总局成立了课题组，清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系大气污染与控制研究所所长傅立新任课题组组长。他告诉记者，为了制订一个能够切实解决机动车污染问题，又不阻碍汽车工业发展和老百姓购车的机动车污染防治规划，他们首先做的
是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
　　我们先对过去在机动车污染防治方面做的工作进行了评估，看看过去的工作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有哪些措施有效，哪些措施效果不大，找出原因进行剖析，再借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验，系统地规划，先提出一个框架，确定这五年我们要解决
哪些问题。”傅立新认为，规划的目标就是空气质量变好，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这个总体目标确定机动车污染防治的目标。
 　　三方面变化                         
　　“十一五”期间，国家环保总局对机动车的管理将有三方面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推进自我约束，提高企业自律性。以前是企业将机动车的配置、参数报给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总局以行政手段随时进行核实，也就是生产一致性的检查。这样的审查方式，对企业是一种负担，国家环保总局每年也要抽出时间和人
力到企业检查。
　　今后，国家环保总局将采取新的做法。企业将机动车的相关材料报到国家环保总局，国家环保总局抽查后认为和材料一致的，就会免费公开宣布这个企业是国家环保总局信得过的企业，这对提高企业的信誉和知名度有着促进作用，企业也会为了自己
的信誉而维护产品品质。而那些没有‘如实申报的，国家环保总局将其作为重点对象进行监管。通过这种自我约束的方式，减少企业的负担，提高企业的积极性。
　　第二个变化是将原来的机动车污染防治全国统一管理，变成分区域管理。过去，机动车排放治理采用的是达标方式，就是国家制订一个标准，各个地方在统一的时间实现这个目标。事实证明，这种一刀切的方式并不科学。制订全国统一的标准，既不能以北京、上海这些城市为标准，也不能以西部那些落后的城市为标准，因此，以往的标准制订方式就是折中。而这样的标准对于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城市来说，可能会太低，不利于其发展。
　　因此，在制订“十一五”规划时，国家环保总局一个重大的思路转变就是由原来“全国一盘棋”的做法，变成分区域管理。经济发达、机动车保有量多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的发展状况、环境提前实施国Ⅲ、国Ⅳ，而机动车保有量不大、经济落后的地方可以延迟实施。
　　第三个变化是加强对在用车和油品的管理。抓住源头就可以杜绝污染。经过多年的管理，我国已建立起一套从生产领域检查到上牌检查等一系列科学的管理方式，对新车是否达标进行核查，这使得企业生产的新车都能符合国家规定。但是，人们忽略了在用车的污染，汽车企业一般都会承诺每辆车在多少公里以内能达到和新车一样的排放标准，一旦出了这个期限，恐怕不达标的车就多了，加大对这部分车辆的排放控制是“十一五”规划的重点内容。推进这项工作，就要推进I＼M制的实施，加大对年行驶里程多的车辆(如出租车、公交车等)的监管。
　　靠经济杠杆调节最科学                         
　　提到加强对在用车的管理，消费者最关心的问题莫过于会不会增加负担，这也是机动车污染防治“十一五”规划课题组最重视的。
　　“完全让车主承担，显然不合理，我们提倡用经济手段调节，比如说，消费者如果选择能达到国Ⅲ、国Ⅳ排放标准的汽车时，在车辆购置税方面给予优惠，或者可以借鉴国外的做法，机动车使用多少年后，加重车船使用税等，用经济杠杆调节消费者的选择。”傅立新说。
